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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《宁德市畜间

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实施方案

（2022-2026 年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畜间布鲁氏

菌病防控五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2-2026 年）>的通知》(闽农疫

控函〔2022〕369 号)要求，进一步强化我市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，

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，我局制定了《宁

德市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2-2026 年）》。

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宁德市农业农村局

2022 年 6 月 7 日

宁农〔2022〕47 号

宁德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2 —

宁德市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
实施方案（2022—2026 年）

布鲁氏菌病（以下简称“布病”）是由布鲁氏菌属细菌感染引

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，是当前我市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传染病之

一。为加强畜间布病防控，降低流行率和传播风险，促进畜牧业

高质量发展，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

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

生命至上，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

治理体系建设重要讲话精神，以提高效率、提升效能、提增效益

为抓手，实行积极防御、系统治理，有效控制传染源、阻断传播

途径、提高抗病能力，切实做好布病源头防控工作，维护畜牧业

生产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源头防控，突出重点。坚持人病兽防、关口前移，持续提升

我市人畜共患病综合治理能力，不断完善联防联控机制，有效遏

制布病反弹势头。重点抓好奶牛、奶山羊、种牛、种羊和肉羊的

布病防控，统筹抓好肉牛、猪、鹿和犬等其他易感动物的布病防

控，切实降低流行率，有效防范传播风险，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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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。

因地制宜，综合施策。坚持一地一策，根据我市布病流行形

势，以县为基本单位连片推进布病防控，实施持续监测剔除+净化

为主的防控策略，有效落实各项基础性、综合性防控措施。

技术创新，强化支撑。坚持科技引领，推动畜间布病诊断技

术和防控模式创新应用，加强基层防控能力建设，统筹利用全市

各疫控机构、科研教学单位、龙头企业等技术力量，不断提高布

病防控技术支撑水平。

健全机制，持续推进。坚持夯实基础，不断强化基层动物防

疫体系建设，压实属地管理、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，

注重布病防控与各项支持政策相衔接，构建系统化、规范化、长

效化政策制度和工作推进机制。

（三）主要目标

总体目标：到 2026 年，全市畜间布病总体流行率有效降低，

牛羊群体健康水平明显提高，个体阳性率控制在 0.4%以下，群体

阳性率控制在 7%以下。

免疫指标：禁止对种畜和奶畜实施布病免疫，其他家畜原则

上不实施布病免疫。全市所有县（市、区）列为非免疫县，确需

免疫的地区和养殖场（户），由当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逐级报省农

业农村厅同意后实施。

净化指标：扎实推进布病净化和无疫小区建设工作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80%以上的牛羊种畜场（站）建成省级或国家级布病净化场、

无疫小区；各县（市、区）60%以上的规模奶牛场达到净化或无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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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；具有牛羊种畜场、奶畜场和规模牛羊场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原

则上在 2026 年前应建成 1 个以上（含 1 个）省级或国家级布病净

化场、无疫小区。市级确定周宁县推进探索布病无疫区建设，其

他县（市、区）要确定一个区域（或乡镇）推进探索布病无疫区

建设。

宣传培训指标：从事养殖、运输、屠宰、加工等相关重点职

业人群的布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 90%以上，基层动物防疫检疫人

员的布病防治知识普及覆盖面达 95%以上。

能力建设指标：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具备开展布病血

清学确诊检测能力达 90%以上，每年度采样监测率达 100%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强化监测排查

1.做好日常监测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按照布病监测计划要求加

强布病日常监测，根据流行程度确定监测数量和频次，每个县（市、

区）每年监测的场（村）数不少于本地易感动物场（村）数的 20%。

开展布病基线调查，对牛羊养殖场（村）实行调查采样监测全覆

盖，全面了解牛羊布病感染等情况，摸清本地布病流行情况。

2.强化高风险群体监测。有针对性地持续加大对阳性场群、

外省（市）调入牛羊及造成人感染情况等重点畜群的全群跟踪监

测力度，确保监测覆盖区域内所有存在阳性个体和造成人感染情

况的场群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每年对上一年度曾发生布病疫情或者

检出布病阳性养殖场（户）的存栏家畜进行至少一次全群监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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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对上一年度或本年度有从省（市）外调入牛羊的养殖场（户）

存栏家畜开展至少一次全群监测，对辖内奶羊场（户）的所有羊

只每半年进行一次全群监测。从省（市）外调入直接用于屠宰的

牛羊批次较多、数量较大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应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

并组织实施屠宰场布病定期抽检方案按照每月抽检至少 3 个批

次、每批次抽检至少 15 头（当月不足 3 个批次，或者抽检批次不

足 15 头的均全检）的要求开展布病检测，阴性方可屠宰；检出布

病阳性的，要对该批次牛羊进行全群检测。

3.建立日常排查制度。对调入牛羊、引起人感染布病和高流

产率畜群以及其他可疑情况，及时开展排查、隔离、采样、检测

和报告等工作。每年春秋防抽检期间，要对牛羊场同步实施布病

监测。扩大覆盖面，及早发现并剔除阳性个体。

（二）提升养殖场生物安全水平

根据监测调查情况，及时督促指导畜禽养殖场（户）落实动

物防疫主体责任，健全防疫设施设备，完善动物防疫制度，加强

重点环节管控，及时堵塞防控漏洞，有效构筑安全屏障。

（三）加强免疫管理

1.全市实施非免疫区。全市禁止对种畜和奶畜实施布病免疫，

其他家畜原则上不实施布病免疫。按照农业农村厅部署要求，结

合我市布病防控实际，将全市所有县（市、区）列为非免疫县。

2.申报免疫县实行审批备案管理。确需免疫的地区和养殖场

（户），由当地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逐级报省农业农村厅同意后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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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省农业农村厅每年将根据实际情况更新免疫县和非免疫县名

单。经布病监测和风险评估，区域内存在难以实施监测+剔除净化

的场或动物，可以经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后实施布病强制免疫。实

施布病强制免疫，应及时制定本辖区布病免疫计划，扎实做好免

疫工作，强化免疫场（户）备案管理，健全免疫档案，开展免疫

评价，加强技术指导和重点区域、场户免疫情况监督抽检，确保

免疫密度和效果，建立监测净化方案，明确免疫退出机制。支持

和引导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布病防疫工作。

（四）持续消毒灭源

定期集中组织开展牛羊养殖、运输、屠宰、无害化处理等关

键场所和环节“大清洗、大消毒”专项行动，有效消灭传染源。

督促指导牛羊养殖场、屠宰场等场所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管理制度，

强化人员、物流隔离和消毒措施，及时对污染的场所、用具、物

品进行彻底清洗，不断提高生物安全水平。

（五）推进净化无疫

按照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全省动物疫病疫病推进方

案>的通知》（闽农疫控函〔2022〕267 号）及《宁德市农业农村

局关于印发<全市动物疫病净化工作推进方案>的通知》（宁农

〔2022〕2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以种畜场、奶畜场和规模牛羊场等

为重点，全面开展布病净化场和无疫小区建设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原则上在 2026 年前至少建成评估一个高水平的布病净化场或无

疫小区。优先支持国家级牛羊养殖标准化示范场、休闲观光牧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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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开展布病净化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和企业，开展连片净化和

无疫小区建设。开展区域防控情况评估，至少设定一个区域或乡

镇，通过以点带面，逐步推开，推动区域布病净化，全面提升养

殖环节布病防控能力和区域布病综合防控水平。

（六）加强检疫监督

建立防疫检疫工作联动机制，推动监测排查、强制免疫等情

况与检疫申报有效衔接。利用“牧运通”等信息化载体和手段，

深入推行智慧检疫，实现检疫监督全链条信息闭环管理。规范检

疫出证，强化检疫监管，监督养殖主体和贩运人严格落实动物检

疫申报、落地报告制度，实现动物调运启运地、途经地、目的地

全程可追溯。有序推进牛羊定点屠宰，强化检疫检验，建立牛羊

及其产品进出台账，记录来源和流向，确保可追溯。

（七）强化调运监管

严格省（市）外调入动物监管，强化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。

全面实施畜禽运输车辆和人员备案制度，充分发挥动物防疫指定

通道作用，加强活畜跨区域调运监管，防止畜间布病跨区域传播。

按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 号要求，除布病无疫区、无疫小区、净

化场，以及用于屠宰和种用乳用外，跨省（市）调运活畜时，禁

止布病易感动物从高风险区域（免疫区）向低风险区域（非免疫

区）调运。强化跨省（市）调入动物落地监管，督促调入动物到

达目的地后及时向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，按规定对

省（市）外调入动物进行隔离观察。与市场监管、公安、交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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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等部门联合，加大打击违法违规调运、私屠滥宰、非法生产销

售生鲜牛羊奶等行为，推进行刑有效衔接。

（八）规范疫情处置

严格按照《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》要求处置疫情，对发

病和监测阳性动物进行扑杀，对同群动物进行隔离监测，对病畜

圈舍环境、集中放牧区域、被污染的场地等进行规范消毒，对扑

杀动物、流产物、被污染物等进行无害化处理。对阳性率较高的

场群，应及时剔除阳性动物或开展整群淘汰。在确保生物安全的

前提下，积极稳妥探索开展阳性动物集中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

用试点。

（九）做好宣传培训

各县（市、区）会同卫生健康、林草等有关部门利用多种手

段进行布病防治政策和措施宣传，科普布病防治知识。一是每年

5 月前组织开展一次“人畜共患病防控宣传月”活动，通过印发

宣传材料、发放防控告知书、签署承诺书等形式，对消费群体宣

传普及布病防护知识，倡导养成健康消费习惯，不食用未加热成

熟的牛羊肉，不饮用未消毒杀菌的生奶。二是每年对从事养殖、

运输、屠宰、加工等重点人群开展专门宣传培训，不断强化防范

意识，指导做好消毒、隔离等防护措施，落实从业人员动物防疫

主体责任，提升防护意识和防控水平。每年对动物防疫检疫人员，

组织开展集中培训，熟练掌握布病防护和采样用品使用要领，确

保操作规范，防护到位。三是开展布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调查，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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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推动从事养殖、运输、屠宰、加工等相关重点职业人群的布病

防治知识知晓率达 90% 以上，基层动物防疫检疫人员的布病防治

知识普及覆盖面达 95% 以上。

（十）及时组织效果评估

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辖区内布病防控效果进行评估，

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防控策略和措施。定期开展畜间布病流行

病学调查，掌握辖区内布病疫情发生规律、流行趋势和风险因素，

对免疫状况、调运情况、流行动态和监测结果进行汇总分析，及

时对疫情进行预警。对布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、防控效果较差

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及时予以通报、督促抓好整改，对防控成效突出

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扬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指导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健全工作机制，压实属地管理责任，成立

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的畜间布病防控领导小组，加强组织领导和

统筹协调，分解目标任务，强化督促指导，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

地见效。市农业农村局将结合春秋防检查等，定期通报有关情况，

并将结果与延伸绩效考核挂钩。

（二）强化经费保障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将畜间布病防控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

算，合理安排和使用中央和省财政动物防疫补助经费，重点保障

监测净化、消毒灭源、宣传培训、评估指导等工作需要。将布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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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与畜牧业发展支持政策结合，在统筹安排涉农涉牧项目资金

时，优先支持开展布病防控相关工作，对通过评估的布病无疫区、

无疫小区和净化场进行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。继续开展奶牛保险，

作为强制扑杀补助的有效补充。

专栏 重点支持政策项目

1.疫病净化补助：主要用于开展净化场、无疫小区、无

疫区建设的监测、隔离、淘汰，消毒灭源，设施设备改造升

级，生物安全提升，净化维持，人员防护等相关防控工作予

以补助。

2.强制扑杀补助：主要用于对在布病预防、控制、净化、

消灭过程中强制扑杀的羊、肉牛、奶牛等动物及销毁的动物

产品和相关物品的所有者给予适当补偿。

3.陆生动物疫病病原学监测区域中心建设：在畜禽养殖

密集、动物疫病流行状况复杂、防控任务重的地区，依托地

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，更新改造升级病原学监测实验

室，提升病原学监测能力，及时准确掌握相关病种的流行态

势和病原分布状况，提升监测调查和预警分析能力。

4.动物防疫指定通道建设：对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

的动物防疫指定通道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更新或改造，配备监

督执法和信息化装备设施，提升查证验物能力，堵截染疫动

物，控制流通环节动物疫病传播扩散风险。

（三）加强体系建设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全面加强动物疫病防控、疫病净化、监测

预警、动物卫生监管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，建立一支具备熟悉有

关法律法规，具有相应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的畜牧兽医队伍。进

一步明确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卫生监督责任单位、岗位、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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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齐配强专业干部，抓紧理顺行业监管和农业综合执法关系，建

立动物检疫监督执法全程紧密协作机制，促进职能有效衔接，确

保全链条治理。按照相关规定的监管内容对养殖场户进行监管，

指导企业提升生物安全保障。

（四）强化技术支持

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时做好布病疫情监测、防控技术

推广服务和防控效果评估，组织全市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

对，配合林业部门对有关人员开展野生动物采样培训，配合国家

布病参考实验室、专业实验室和其他兽医实验室深入开展布病诊

断技术研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要组建布病防控技术

专家团队，建立防控专家咨询机制，定期组织开展疫情风险研判；

组建布病防控应急专业队伍，加强技术人员培养，提高防治水平

和服务能力。加强对基层兽医实验室检测人员技术指导，不断增

强检测能力。开展兽医实验室日常监管和常态化生物安全检查，

提升生物安全管理水平。

（五）强化应急处置和措施联动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要落实应急保障，加强动物疫

情应急值守，做好应急知识和物资储备，提升人畜共患动物疫情

应急处置能力。加强与卫生健康、林草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相关

部门协调，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，加强工作交流，

强化疫情会商、信息沟通、措施联动。建立疫情联合调查和处置

机制，定期对布病防治工作情况进行巡查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解

决，有效推动各项工作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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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强化进展反馈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本方案细化各项措施，

制定本辖区布病防控行动实施方案，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将实

施方案、每年 1 月 5 日前将上一年度布病防控工作总结报市动物

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
附件：1.宁德市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市级布病防控技术专家团队成员名单

3.市级布病防控应急专业队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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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宁德市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为强化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压实管理责任，

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，根据《福建省农

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实施方案

（2022-2026年）>的通知》(闽农疫控函〔2022〕369号)等文件要

求，经研究，我局决定组建全市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，

现将领导小组职责及成员名单公布如下。

组 长：王旭春 局党组成员、总畜牧兽医师

副组长：吴方达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

成 员：周天景 局畜牧兽医科科长

刘细鼎 宁德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二级主任科员

叶裕香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

陈序传 市畜禽屠宰监督管理站负责人

领导小组负责决定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重大事项，领导小组下

设办公室，挂靠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，办公室主任由市动物疫

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兼任，成员为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布

病防控工作的相关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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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市级布病防控技术专家团队成员名单

为强化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强化布病防控技

术指导，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，根据《福

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实

施方案（2022-2026年）>的通知》(闽农疫控函〔2022〕369号)等

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我局决定组建布病防控技术专家团队，现将人

员名单公布如下。

组 长：王旭春 市农业农村局

副组长：吴方达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叶裕香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陈序传 市畜禽屠宰监督管理站

阮美英 蕉城区畜牧兽医站

成 员：王金宝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畜牧兽医研究室

池春梅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畜牧兽医研究室

郑教雀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张慧瑛 蕉城区畜牧兽医站

王茂文 蕉城区畜牧兽医站

谢奶政 蕉城区畜牧兽医站

孙瑞銮 蕉城区畜牧兽医站

关秋莺 蕉城区城南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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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礼冲 古田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魏观勤 古田县畜牧站

黄 波 古田县畜牧站

余兆昌 古田县动物卫生监督所

陈祥平 古田县动物卫生监督所

林立波 古田县平湖镇兽医站

蓝孟梨 古田县平湖镇兽医站

张秀芳 古田县水口镇兽医站

陈小春 屏南县农业技术和农村产业发展中心

甘 津 屏南县农业技术和农村产业发展中心

陈惠杰 屏南县农业技术和农村产业发展中心

魏聪玲 屏南县双溪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

吴仲武 屏南县屏城乡乡村振兴服务中心

王彩华 周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叶建良 周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

程树春 周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

陈美玲 周宁县畜牧站

陈小妹 周宁县畜牧站

汤雪容 周宁县狮城镇畜牧兽医站

张顺清 寿宁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陈上永 寿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

杨晓平 寿宁县畜牧水产股

张瑞光 福安市农业服务中心

汤陈荣 福安市农业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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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 星 福安市农业服务中心

张 妙 福安市农业服务中心

陈 铖 福安市农业服务中心

吴晓鸣 福安市农业服务中心

王 芳 福安市农业服务中心

余增峰 福安市农业服务中心

黄 丹 福安市阳头街道乡村振兴服务中心

陈瑞玉 福安市坂中乡乡村振兴服务中心

王士斌 福安市城阳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

兰加花 福安市潭头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

刘清霖 柘荣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徐 植 柘荣县畜牧兽医站

黄晓玲 柘荣县农业执法大队

张垂调 柘荣县东源乡畜牧兽医站。

范良志 福鼎市农业农村局

朱典旺 福鼎市农业农村局

王贞奖 福鼎市农业农村局

林秀彬 福鼎市桐城乡村振兴服务中心

左璐雅 霞浦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许培文 霞浦县畜牧站

彭瑞雄 霞浦县农业技术和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

主要职责：负责对布病防控技术开展培训和指导。布病防控技

术专家团队下设咨询电话：0593-286866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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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市级布病防控应急专业队伍

为强化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压实管理责任，

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，根据《福建省农

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实施方案

（2022-2026年）>的通知》(闽农疫控函〔2022〕369号)等文件要

求，经研究，我局决定组建全市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应急专业队伍，

现将人员名单公布如下。

队 长：吴方达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副队长：周天景 局畜牧兽医科

成 员：叶裕香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陈序传 市畜禽屠宰监督管理站

陈汪伦 局畜牧兽医科

王毅忠 市畜禽屠宰监督管理站

李春霞 市畜禽屠宰监督管理站

陈文浩 市畜禽屠宰监督管理站

何 强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郑教雀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张 哲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主要职责：指导扑杀、消毒、无害化处理等布病疫情应急处置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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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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